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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第13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
時 間：112年1月9日（星期一） 15:00 ~16:00 

地 點：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會議室 

          (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730號2樓) 

出席人員：鄭理事長文燦、蕭副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

趙副理事長榮瑞、郭理事志恆、鄭理事家興、方理事錦

龍、羅理事建輝、曾理事維廣、陳理事雙全、蔡理事尚

明、彭副監事主席臺臨 

列席人員：鄭秘書長世忠、黃副秘書長宥嘉、蔡副秘書長鴻義、秘

書處 

主 席：鄭理事長文燦             記  錄：林珮雯 

壹、大會開始 

貳、主席致詞  

參、前次會議紀錄 

肆、會務報告 

伍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：第13屆各委員會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據本會章程第41條第2項及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

作管理辦法第13條辦理 

1.各委員會之主席必須為理事會成員。內部查帳與監察 

委員會之主席與副主席不得為理事會成員。由中華民

國足球協會之理事長或者會員推薦各委員會之成員，而

由理事會負責委派各委員會之成員。 

        2.特定體育團體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，應 

經理事會會議通過，報教育部備查；組織簡則修正及委

員名單變動時，亦同。 

決 議：因會務需求通過選訓委員會，如委員名單有異動於下

次會議提出討論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2008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200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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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：112年度國女足助理教練及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計

畫遴選各隊總教練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經選訓委員會通過，送理事會通過。 

決 議：1.五人制總教練Adil未通過聘用。 

        2.U17及U20總教練人選於下次理監事會討論。 

3.其餘總教練查各層級賽事最新總教練資格規範，符 

合規定才報教育部體育署及國訓中心。 

NO 名稱 總教練名單 決議 

1 U17 蔡文義、李春融、王柏旻 
下次理事會 

討論 
2 U20 張武業、曾台霖 

3 WU17 

張維娠，因AFC WU17亞洲盃總教練

資格需要有AFC A級，請總教練尋

找符合資格的人選納入教練團名

單中。 

通過 

4 WU20 謝志君 通過 

5 五人制U20 張仟縈 通過 

6 
男子、女子 

五人制 
Adil 未通過 

7 
國家女子 

助理教練 
豐田奈夕葉 通過 

8 
國家男子 

總教練 
葉獻中 通過 

9 奧運 曾台霖 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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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：第13屆第3次理監事開會日期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建議於4月10日(一)~4月21日(五)召開會議。 

決 議：第13屆第3次理監事會訂於4月10日(一)下午3：00召

開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 

      第一案：理事長辭呈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鄭文燦理事長於111年12月30日提出書面辭呈，提理監

事會決議。 

決 議：依本會章程第37條第6項須在45天內召開臨時會員大會

選出新任理事長，啟動選務事宜，並於112年2月22日召

開臨時會員大會選出新任理事長，今日起由蕭副理事長

代表理事長乙職，至選出新任理事長止。 

 

第二案：秘書長口頭辭呈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秘書長提辭呈任職至1月13日止。 

決 議：協助處理協會會議及理事長選務事宜，至選出新任理事 

長止。 

 

柒、散會 


